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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公布 2026 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缴费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 以 下 简 称 “居 民 医 保 ”）

是 减 轻 群 众就医负担、防范因病致贫返贫的关键性制度

安排。为按时启动 2026 年度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参保工作，推

动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全民覆盖，根据《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做好 2025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

通知》（医保发〔2025〕22 号，以下简称《通知》）以及《江

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江门市基本医疗保险管理办法的

通知》（江府办〔2023〕12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文件

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我局草拟了《关于公布 2026 年度江门市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

简称《医保缴费标准》），现对《医保缴费标准》的相关内容进

行说明：

一、文件起草背景

为贯彻落实医保待遇清单制度，规范统一基本医疗保险筹资

机制，居民医保参保范围覆盖全体非就业城乡居民，实行个人缴

费和政府补助相结合的筹资政策。根据《管理办法》关于“市医

保局会同市财政局、市卫生健康局、市税务局等部门可根据经济



- 2 -

发展水平以及基金收支等实际情况，对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

险）筹资标准、待遇标准、基金管理办法以及其他相关事项等提

出调整意见，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的规定，结合国家、省

的工作要求和我市实际，形成 2026 年度居民医保筹资标准。

二、起草内容说明

（一）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我市 2026 年度居民医保个人

缴费标准拟定为每人 426 元。根据《通知》中“合理确定个人缴

费水平，在合理测算基金支出需求，确保基金当年收支平衡的前

提下，居民医保个人缴费可维持每人每年不低于 400 元，各地实

际执行低于 400 元的，应提高到 400 元”的规定，我市 2025 年度

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 426 元已超过国家规定的最低缴费水平，

结合我市实际，拟定 2026 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与 2025 年保

持一致，不作调整。

（二）加强参保宣传引导。根据《通知》关于强化组织保

障的工作要求，利用多种形式加强宣传引导，合理引导社会预期，

与优化办理流程，提高参保登记和缴费的便捷性。各县（市、区）

可通过推行“一人一档”参保信息管理，提高参保服务效能，创新

医保服务新模式。


